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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能四廠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 

第 40 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4 年 3 月 5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時 0 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署 4 樓第 5 會議室 

         （臺北市中華路 1 段 83 號） 

三、 主席：林召集人燕華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凃邑靜 

四、 出（列）席單位人員：（如會議簽名單）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六、 確認本委員會第 39 次會議紀錄 

結論：第 39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
七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執行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稽查監

督情形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(二) 環評書件承諾事項及審查結論辦理情形。 

(三) 第 39 次監督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(四) 核四封存期間環境保護對策專案報告。 

決議： 

1. 洽悉。 

2. 本次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，涉及環境保護事項請

台電公司於收到會議紀錄一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送

本署，以利函送委員卓參。 

3. 核四封存期間環境保護對策專案報告，應就環境監測

計畫變更情形提出說明，請台電公司彙整後於下次監

督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。 

八、 綜合討論：詳附件。 

九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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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散會：上午 11 時 1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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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綜合討論（請開發單位於下次會議資料列表說明） 

一、 李委員育明 

環境監測計畫應屬環境保護對策之一環，本次專案報

告對於核四封存期間之環境監測作業變更說明較為不足，

請配合環境監測計畫變更內容對照表送審作業，補充說明

封存期間之環境監測計畫並研提本委員會運作方式之修訂

方案。 

二、 顏委員秀慧 

(一) 封存期間各項環境監測工作應持續進行。 

(二) 依據監測報告，建議如下： 

1. 空氣品質各項目於 103 年第 4 季無超出空氣品質標

準之情形，惟因國內空氣品質標準部分項目訂有年

平均值，故於第 4 季監測報告中宜適當標註全年平

均值與空氣品質標準年平均值之比較結果。 

2. 有關河川水質、地下水水質等測值，偶有超出法規

標準之情形，雖均以介於歷年測值範圍內來說明，

惟過去測值之離群值不宜取代法規限值成為可容許

上限，建議此種超出測值之現象除盡可能找出原因

外，亦可觀察其頻率有無增加，以確認環境狀態之

變化。 

三、 宋委員宏一 

(一) 請台電勇敢答覆別人質疑，不要讓人一直講不正確的

事。 

(二) 盡速做好溝通民間意見，開放大量參訪。 

四、 陳委員淑宇 

(一) 對於地下水鐵、錳值偏高的說明，請詳細說明之，另

針對地下水重金屬測值的圖表，請詳加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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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建議提供「疏散路網」路線圖。 

五、 廖委員家群 

請台電公司補充說明之前於 104 年 1 月向環評委員會

專案小組所提之核能四廠環境監測計畫變更內容對照表。 

六、 劉委員士銘 

因應連續假期，福隆、鹽寮地區遊客及車輛眾多，停

車空間有限，台 2 線車流壅塞，未來連續假期交通疏運，

如有需台電參與，請適時給予協助。 

七、 林委員今權 

因應核四 104 年 7 月 1 日正式封存，屆時員工及委外

廠商勞工數將大量減少，台電公司是否就封存環境監督及

緊急應變處置預作演練或執行，避免反應不及。 

八、 環境督察總隊 

(一) 封存期間環境保護對策專案報告，簡報第 4 頁，封存

作法中提及一號機維持最低限度的必要測試一節，請

補充說明何謂必要測試？項目及頻率為何？ 

(二) 建議比對封存期間之環保對策與原環評書件之內

容，若有差異，應循環評法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三) 書面資料第 2-5 頁，常見台電提出核四參訪人次，但

未能得知這些人參訪後的感想與建議，是否有對於參

訪人員做問卷的調查？結果為何？ 

(四) 書面資料第 2-36 頁，空氣品質 103 年 10-12 月監測結

果，總懸浮微粒（TSP）測值介於 11~151 μg/m3，懸

浮微粒（PM10）是介於 29.6~119.8 μg/m3，數據請再

予確認，以避免誤解。 

九、 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 

本次無意見。 










